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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本異體字構字部件形體變異研究 

——以敦煌寫卷 S.388 號為中心 

 

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學科 

蔡忠霖 

 

摘要 

寫本由於是古時文字書寫的實際樣貌，在異體俗字的研究上有其存真的價值。

因為這種以真實材料為憑藉的研究，較能真切的反映出當時的文字使用情況。本

文之作，以敦煌寫卷 S.388 號為中心，加以採錄其中的異體字，並且以部件分析

的方式來歸納其中異體字。進而與唐代字樣書中所載的俗訛字來作深入的比較。

文末並附上「寫本異體字部件形體變異表」。一方面希望藉此以見寫本文字在存

真價值上的優越性及複雜性，另方面則希望從中以明其與字樣書所載俗訛字中的

具體差別。就瞭解字形的變異及文字的演化、載體的文字特色等方面而言，本文

或可提供些許參考價值。 

 

一、前言 

關於異體俗字的研究，在最近的數十年內引起許多學者的注意與投入。這一

方面歸因於科學理論架構的逐漸成熟，在漢字的研究上亦有所發揮；另方面是隨

著敦煌文書的重見天日，其中豐富的手寫文書，保存了中古世紀極為寶貴的真實

文字史料，帶動了對其中異體俗字的研究。至今，寫本中異體俗字的研究，在眾

多學者的努力下，已頗有成果。不論在意涵、成因、類型、演變……等各方面的

探究上都已攢積了相當的基礎。但是，回首過往的異體俗字研究，經常著眼在個

別的單字上，來進行字形的輯錄、分析、歸納……等等，但古今異體俗字何其眾

多，收不勝收，透過這樣的研究方式能夠掌握的字形有限，在整體文字的演化流

變上亦較難作一全面的觀照。 

另外，早期在研究俗字、異體字時，大都以字書、字樣書的載錄為主要材料，

一直到敦煌文書受到舉世矚目，人們在眾多的寫本之中發現數目極為龐大，書寫

情況更為複雜的異體字，可謂南北朝乃至唐五代這段時間中社會用字的實況。然

而，這多少也顯示出字書、字樣書中所整理的俗訛字，與現實生活的文字書寫有

著一定的差距。而寫本之與字書、字樣書，兩者所載錄的俗訛異體有所不同，這

從表面的觀察可以很輕易的看出來。但一般對於兩者的差距，多僅止於形式上的

分析，如寫本為直接手寫，後世字書、字樣書多已經翻刻，本有不同。究竟兩者

之間在具體上有何差異，寫本如何較字樣書更能反映彼時的文字樣貌，則較少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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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本文之作，乃以先前對字樣書載錄的俗訛字部件分析作為基礎1，以之與寫

本的異體字來作深入的比較，以明兩者的具體差異，並突顯寫本異體字之特色。

這也是過往的異體俗字研究，較不容易發掘的一個部分。 

 

二、寫本異體字的社會性與複雜性 

論及異體字的研究，除了寫本文書之外，大抵只能從古代的字書、字樣書、

書帖、石刻乃至於許多古代刻本書籍中找尋材料。這些文獻中當然也孕含相當數

量的異體字，在學術研究上有其意義與價值。但若論及反映古代社會文字書寫的

實際樣貌，卻可能都存在著一定的不足。舉例來說，字書的編纂目的主要是著重

在文字的規範，收錄異體字之作用往往亦在與正字對比以指其非，其所收異體字

率皆為經典上的用字。且受到官方制度規範的影響，知識分子在異體字的書寫上

原就有著相當的制約，尤其在經典上的用字更是特別慎重，因此在社會的代表性

上有所不足，無法反映彼時的異體字流通的實際情況。 

書帖方面，歷代留存的書帖相較於書籍，數量並不多。且書法之作為一門藝

術，受到歷來書家的重視及發揚光大，其中文字的書寫充滿了藝術性，從其姿態、

布局、氣韻、風采……等方面的講求可見一斑，可謂是一種追求形式美的書寫藝

術。據此以觀，其字形的展現當然和一般生活書寫有著不小的差異。在書帖之中

雖亦不乏異體俗字的使用，但仍有社會代表性不足的問題。而石刻文獻歷來以宗

教經典和墓誌銘為大宗，石刻由於有傳之久遠的意義與訴求，因此在鐫刻之前的

書寫，通常較為慎重，雇請知名書家或精於書法者執筆是其常態，以求其精美。

其中俗字異體不少，但欲從中以窺古代社會日常生活書寫狀況，恐怕同樣有所不

及。 

至於刻本，在印刷術普及，刊刻書籍成為主流之後，由於書籍一版可印製量

極大，在刊刻時雖然亦是先行書寫再刻版印行，但書籍的刊行有其市場需求的考

量。因此在書寫上亦如同石刻般慎重，往往亦是雇請精於書法的書家為之，其間

文字的流通程度與日常書寫不可相提並論。但也正因為刻本書籍的傳播量大、流

通性高，其用字的慎重無疑大大抑制了異體俗字的流行。此從宋代印刷術勃興後，

魏晉南北朝乃至唐初時那種文字嚴重混亂的現象不復得見可以印證。因此，綜上

所言，就其社會性及複雜性而言，異體字之研究當以寫本為第一手材料。 

敦煌遺書的出現，使得千餘年後的今人得以見到中古世紀人們生活書寫的實

況，儘管敦煌寫本中十之八九為宗教文書，其他種類文書不過十之一二，但由於

是六朝以迄五代文書的存真，因此可見的抄寫人階層分佈極廣，無論官員、文士、

百姓、學子、僧尼……等等，均可在此批文獻中發現。不但抄寫人的身份廣泛，

由於是流通於彼時社會的諸類文書，因而在抄寫人的知識程度、書法優劣、書寫

習慣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異。也正因為這樣的緣故，其中所反映出來的文字書寫

                                                      
1
 參見〈俗字構字部件形體變異研究——以唐代字樣書為中心〉，第二十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中山大學中文系出版，P.359-383。 



3 
 

樣貌頗為複雜。以唐代為例，如同張守節《史記正義》中論字條例所云： 

又字體乖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黹，今之史本則有從耑。《秦本紀》

云：「天子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耑

矣。如此之類，並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黿鼉從龜，辭亂從舌，

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薻從果，耕籍從禾，席下為帶，

美下為大，裒下為衣，極下為點，析旁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

離邊作禹，此之等類例，直是訛字。寵字為竉，錫字為鍚，以支代

文，將旡混无，若茲之流，便成兩失。2
 

其所提諸種文字的變異，均可在敦煌寫本中得見。如 P.2962《張義潮變文》「鼍」

字作「 」，下即從「龜」之形。S.6659《太上眾玄靈寶妙經眾篇序章》「亂」字

作「 」，左即從「舌」。P.2965《佛說生經》「覺」字作「 」，上即從「與」

之形。S.2136《大般涅槃經》「恭」字作「 」，下即從「小」。S.705《開蒙要

訓》「匱」字作「 」，外即從「辵」。S.2832《願文等範本．因產亡事》「巢」

字作「 」（唐代正字「巢」字作「 」，見《干祿字書》），下即從「果」。P.4646

《頓悟大乘正理決敘》「耕」字作「 」，左即從「禾」。P.3783《論語》「席」

字作「 」，下即從「帶」。……等等，文字之訛亂情形，與《史記正義》所云若

合符節。 

另外，寫本中的異體字的複雜風貌在某些特別的卷子中尤其突顯。如敦煌寫

卷 S.388 號就是一例。此卷抄有兩種字樣書
3
，在前三分之一卷處有九行說明，記

載了字樣書的編纂緣由。說明之後有兩行字分別重覆寫著書名及作者，此兩行字

分別為： 

正名要錄霍王友兼 

正名要錄兼徐州司馬郎知本撰 

此處之「郎知本」應即《新唐書》、《舊唐書》所載之「郎知年」
4
，據史書所載，

則「本」字或即「年」字之誤
5
。《正名要錄》可能為前書之名，亦可能為後書之

名，但據日本古字書《新撰字鏡》（天治本）序文所載之「或字有異形同字」（崧

嵩、巛坤、憐怜……）、「或字有形相似，音訓各別」（專尃、傳傅、祟崇……）

等收字，核之 S.388 號寫卷後半之條目與收字，知《正名要錄》乃指後半所抄之

書。且實際分析兩字樣書，可以發現前書為「為經」一類字樣書，後書為「為字」

一類字樣書，在性質上不可混為一談
6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云：｢《正名

要錄》只是此卷之前部，後部名稱不詳｣
7
並不確當。 

                                                      
2
 日人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洪氏出版社，1986.9，頁 14。 

3
 或有學者認為二書實為一書，如黃征、張金泉、劉燕文等學者即主張此卷為一書，即《正名要

錄》。拙著對此有所論述，詳見拙著〈敦煌字樣書《正名要錄》研究〉。 
4
 參見拙著〈敦煌字樣書《正名要錄》研究〉第二章第二節〈《正名要錄》之作者〉，中文化大學

中文所碩士論文，1994.6。。 
5 「年」字古字寫法有作「 」者，《正名要錄》體例五「右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

上，今而要者居下」中「古典」之字即如此作，其構形與「本」字相近，或即形近而混。 
6
 同註 4，第四章「《正名要錄》與唐代字樣書」。 

7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3。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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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88 號前抄有不知名《字樣》一種
8
，首闕尾全，後抄有《正名要錄》，首

尾俱全。兩者皆為初唐之字樣書
9
，且視其筆跡皆為同一人所抄。字樣書者，乃

專為規範、訂正字形而作之字書，其對文字之正、俗、通、訛……等字類的定位，

牽涉到編纂者及使用者對當時異體字的認知，因此書中對字形的書寫及定位應該

是極為慎重的。但觀 S.388 號寫卷，由於抄寫者的文字素質並不理想，因此字裏

行間充滿了當時的俗寫異體。撇開原來就標為俗、訛等異體字類者不論，有時連

標準「正字」之寫法都光怪陸離。前半不知名《字樣》中，標為正字字頭（包含

「二同」）但與唐代其他字樣書不同者，如： 

—水名，似。（《五經文字》作「 」。） 

（《干祿字書》：「 阜—上俗下正」。） 

（《五經文字》作「 復」。） 

—從十。（《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作「博」。） 

苟 —二同。（《干祿字書》：「 苟—上俗下正」。） 

後半的《正名要錄》也是如此，如體例二「右正行者正體，腳注訛俗」中之正字： 

（《五經文字》作「歸 」。） 

（《干祿字書》：「蘓蘇—上俗下正」。） 

（《干祿字書》、《五經文字》作「聽」。） 

（《新加九經字樣》作「 」。） 

（《干祿字書》：「 變—上俗下正」。） 

不但正字字頭多俗訛異體，註腳中的文字使用也是充滿俗字異寫。 

因此，倘以字樣書的角度來看敦煌 S.388 寫卷，它是早已亡佚的初唐字樣書，

其價值自然不言可喻。但若就寫本角度來看此卷，它很可能是初唐社會流通的兩

種常用字樣書，此本即當時的傳抄本之一。且據書寫人的文字素質來看，此卷可

能是為日常學習及生活所用而抄，因此在文字的書寫表達上並不像現存字樣書那

樣考究及嚴謹。事實上，就官方的立場來看，為求文字的規範，字樣書自然是要

嚴謹編纂，字形的考究不可馬虎。但就一般社會大眾的立場而言，他們的用字與

官方制定正字雙線併行，有很大的成份是牽就原來的書寫習慣，文字的正誤對他

們來說，並不若仕宦的知識份子那樣的重要。或者說，對於一般社會大眾而言，

字樣書的實用性比其正確性來得更受重視。因此在抄寫字樣書時，並不嚴格考校，

且不知不覺地將平時寫法融入。基於這樣的認定，在此認為 S.388 號寫卷所表現

出來的文字現象，應頗為接近當時人們日常生活文字的流通樣貌，在社會性上有

其代表意義。 

前述之諸種文字載體，即使在文字的表現上有所差異，究竟其間文字使用的

實際不同為何，尚需實際來進行文字的採錄比對，以及統計分析方可得知。敦煌

寫卷 S.388 號所載兩種字樣書，原本也應是作為寫本文字檢索比對的材料之一，

                                                      
8
 此書或即唐．杜延業《群書新定字樣》，參拙著〈敦煌字樣書《正名要錄》研究〉、李景遠〈隋

唐字樣學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6）。 
9
 據其「右依顏監字樣，甄錄要用，考訂衷」之語，此書應為唐代初期所作。詳參拙著〈敦煌字

樣書《正名要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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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雖為字樣書，由於其間文字書寫的特異性，本文之作，將以 S.388 號為材料，

並忽略其字樣書的身份與內容，純粹將其視作唐代書寫的文本。拙著曾經針對唐

代字樣書所載之俗字、訛字作了整理及分析，共得俗、訛字近六百個字，並且針

對其部件的形體演變作了各方面的分析及研究
10
。為明字書與寫本中異體字的構

形差異，本文擬就敦煌寫卷 S.388 號來作文字採錄，從中我們隨意的擷取了約六

百個字的異體字，以與先前字樣書中的俗、訛字來作比對。其中包含了 S.388 號

寫卷正字字頭以及註腳文字。一方面，由於兩者都是字樣書，性質相同，在立基

上有其共同的條件。另方面，字樣書中收字廣泛，輕易可得數百個異體字，對於

部件的分析上較為全面。從中我們將分析觀察字樣書中所收之俗訛字，與寫本文

書中實際出現的異體字，在部件形體變異的數目、頻率、複雜度、形體多寡……

等方面，乃至於特色上有何出入。同時也藉此突顯社會日常生活用字與文人經典

用字的差別。 

 

三、異體字的定義、依據及部件分析原則 

(一)異體字的定義及依據 

材料選定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異體字定義的問題。異體字一般在學術上的

意涵指同一字（讀音與意義完全相同）的不同寫法，且異體字又有所謂異構與異

寫的區別，前者乃整體結構性的變化，如「嶽」之作「岳」、「淚」之作「泪」、「野」

之作「埜」、「災」之作「灾」、「塵」之作「尘」、「蘇」之作「甦」……等等，或

改換義符，或改換聲符，或整體變異，乃在造字立意上有所不同因而產生的異體

字。其偏旁、部件的更動往往和其讀音及意義有關，是較為有理可循的變化。而

異寫字則為偏旁、部件之筆劃的增減或變異，如「亞」之作「亜」、「惡」之作「 」、

「楷」之作「揩」、「此」之作「 」、「隨」之作「随」、「氐」之作「互」……

等等，這是由於書寫上的變異而產生的異體字，在學理上難以以六書的理論來加

以分析。 

客觀而論，異構字的數量並不多，許多文字的異構字通常只有一、兩種寫法，

不管是同時間因為造字訴求不同而分別產生不同的寫法，或者是因為後人有意的

為原來的文字所作的變動，以使得該字的表音、表義功能更為突顯。這種立基於

字音、字義而產生的偏旁、部件變化極為有限，在識別及分析上很容易掌握。但

是一字的異寫可以產生極大量的變化，以黃征《敦煌俗字典》所收俗字為例，如

「愛」、「邊」、「處」、「從」、「導」、「多」、「惡」、「髮」、「飛」、「佛」……等字的

異寫都在十個以上，其他產生五個以上的異寫之字更是多不勝數，且這還只是敦

煌遺書中四、五萬卷中約四百個卷子採錄所得的結果，書中未收的異寫可想還有

不少的數量。且就現實的字形變化而論，每個異構字都可能存在著異寫。因此，

本文之作，捨棄了數量較少，且易掌握的異構字，將目標放在大量的異寫字上，

                                                      
10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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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觀察其間偏旁、部件的形體變化。本文所謂的異體字，實際上指得即是文字的

異寫。 

而既要研究分析異體字，異體字之身份的確認亦是研究中必需釐清的問題。

在寫本中採錄異體字不若在字書中那樣單純，字書由於經過編纂者的系統編排，

在異體字的認定上極為分明，以《干祿字書》為例，其書依「正」、「通」、「俗」

三個字類來統括所有收字。因此，只要是正字以外的收字，都可視為正字的異體。

其他如《五經文字》、《新加九經字樣》中字頭以外，在註腳中特別註明為「訛」

（誤）、「俗」之字亦為異體字。但在寫本之中，若無依據，很容易便率意的將文

字歸為異體字，在結果的呈現上不免有失真的疑慮。如「瓜」字為今日正字，若

以此想法來看待唐五代寫本，則「 」、「 」等字便成為異體字，事實上在

張參《五經文字》中皆將之標為正體。再如「 」、「 」、「 」、「 」（參）、

「 」……等字亦皆與今之正字不同，但在唐代字樣書中皆列為正字。因此，

在異體字的認定上勢必要有所根據。 

為此，我們將採得的異體字與《干祿字書》、《五經文字》、《新加九經字樣》

一一作比對，與其標準字形不同者，方列為異體字。在部件異寫的認定上，一依

上述字樣書的標準字形，若遇各字書標準字形不同，則兼採之。三本字樣書皆未

收之字，則依其異寫部件進一步聯繫到其含有相同部件的其他標準字形。若無其

他含相同部件的標準字形，則不錄。如此在異體字的認定上方不致流於主觀。而

由於敦煌寫卷 S.388 號本身即為採錄的寫本材料，再加上其中的兩本字樣書皆如

前所述，具有寫本用字混亂的問題，因此在字樣書的標準字形比對上，並不將初

唐的這兩種寫本字樣書納入，僅單純作為異體字採錄的素材。 

(二)部件拆分的原則 

在部件的拆分上，在此亦有必要特別加以說明。一般論及部件的拆分，認為

要講層次，如「標」字需先分為「木」、「票」，再由「票」分為「覀」、「示」，第

三層的「示」又可分為「二」、「小」，如下圖所示： 

      木 

標          覀 

      票           二 

            示 

                   小 

且在拆分部件時，一般必需回歸其本字本義來作拆分，如「強」字據《說文解字》

所載，乃「從虫弘聲」（大徐本），因此在拆分上不能拆作從「弓」、「 」，如下

圖所示： 

             弓 

強            厶 

        

              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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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拆分成「虫」「弘」，如下圖所示： 

                    弓 

             弘 

強            厶 

       虫 

但在本研究中，由於是以寫本異體字作為分析對象，為觀察其部件的形體變異，

在此並不以拆分至最小構字單位及依其本形本義為原則，而是依其異寫構成條件

來分柝部件。兩個以上部件在部件的變異上相關連，如「此」字從「止」、「匕」，

原為兩部件，但其異體字常作「 」，兩部件黏合在一起，因此在分析上將「此」

字的「止」、「匕」視為一個複合部件。 

其次，某些字依其構字部件來拆分時，原可加以分別，但由於變異乃受到他

字所影響，如「怨」字上從「夗」，原可再分為「夕」、「 」，但其異體字作「 」

（S.388），明顯是受了「死」字影響，因此將「夕」、「 」視為一組複合部件看

待。且某些字由於其異體字的寫法有其專屬性，如「虎」字原可以分為「虍」、「儿」

兩部件，但其異體字有作「 」者，為其專屬的形體變異，因此，在部件拆分

上亦將「虎」視為一個複合部件，不再細分。 

最後，本研究所謂的部件拆分，是根據唐代字樣書的楷書字形而訂，用意在

觀察彼時日常生活用字之異體字的變異情況。在異體字採錄上，同一字有不同寫

法，但其某部件異寫相同，則不重覆條列。遇有字形模糊漫患，難以識其部件者，

則捨去不錄。原則上，採錄之異體字乃一字之異寫，不收異構字。但異構字有異

寫者，亦予納入。部件原有之變體，不列入異寫之列，如「攵」之作「攴」、「人」

之作「 」、「亻」、「手」之作「扌」、「 」、「心」之作「忄」、「 」……等等。

凡此，多有繁雜的考量，為得是使結果更為精確。而在寫本約六百個異寫字的部

件拆分下，實際上得到了二百五十四組部件的變異，參所附「寫本異體字部件形

體變異表」。 

 

四、寫本異體字構字部件形體變異的特色 

關於異體字構字部件形體變異的類型，大抵亦如拙著〈俗字構字部件形體變

異研究——以唐代字樣書為中心〉一文中所歸納，可分為「筆勢改變」、「混同」、

「簡省」、「增繁」、「黏合」、「離析」、「位移」等七種。而變異的原因亦不外「字

體演變」、「構形近似」、「結構繁複」、「追求便利」、「部件變體多」等因素11。因

此，本文在此不再為其類型、原因費時贅言。但對於寫本異體構字部件在形體的

變異，以下擬以先前字樣書中俗訛字構字部件分析為基礎，對寫本異體字進行比

較與探究。既欲剖析寫本異體字的構字部件的變異特點，亦欲藉之以明寫本與字

樣書所載俗、訛字的基本差異12。經過比較，寫本之構字部件形體變異的特色，

                                                      
11

 同註 1。 
12

 以下字樣書所載俗訛字之統計數據，來自於〈俗字構字部件形體變異研究——以唐代字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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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體的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連筆的情形較多 

「連筆」是寫本文字常見的特色之一。所謂的連筆，是指原來截然分開的兩

個（或兩個以上）之部件或筆劃，在書寫時相互黏合在一起的寫法。一般而言，

不論東、西方，文字之出現連筆的寫法，不外乎是為了書寫時的流暢，節省書寫

的時間，以使得作為工具的文字在使用上更為簡易。而漢字之有追求書寫便利的

需求，肇因於其結體部件眾多，每個單字少則由一、二個部件，如「筆」字便由

「竹」、「聿」兩個部件組成，多至十數個部件，如「齾」字便由「虍」、「一」、「口」、

「冂」、「丫」、「犬」、「止」、「人」、「人」、「一」、「人」、「人」、「凵」等十二個件

組成，在書寫上較為費時、不便。這也是表意文字的特色之一。 

而寫本文字由於是日常生活的應用，其文字書寫時連筆的情形要比字書（字

樣書）載錄的俗、訛字來得更普遍。當然，這也可以說是印刷字體和手寫字體的

基本差異。今日所見之字書、字樣書幾皆為後代印刷之版本，在文字的呈現上較

為講究筆劃分明，以求印刷出來的文字清晰易讀，這無形中便大大降低了連筆的

情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當然也折損了原來手寫文字的真實樣貌。因此，在

字書（字樣書）所收的俗訛字中，連筆的使用狀況並不那麼普遍及明顯，舉例如

下： 

 

部件 異寫 例字 

 

部件 異寫 例字 

灬 一 （焉） 人人   

母 毋  夌  
《五經文字》 

：從 訛 

亠人

人 
卆  口田   

允   方 扌  

日一 且  回 囬  

 

數量上並不多。根據統計，在字樣書俗訛字三百二十三組的部件變異中，較單純

而具體的連筆變異約只有十五個例子，佔了 4.6%。 

但表現在寫本的異體字中，連筆的情況很常見，就敦煌寫卷 S.388 號而言，

如下所列： 

 

部件 異寫 例字 
 

部件 異寫 例字 

一口  （咸） 丂  （ ） 

                                                                                                                                                        
為中心〉一文所附的「唐代字樣書俗字構字部件形體變異表」，寫本異體字的相關統計則來自

於文末所附的「寫本異體字部件形體變異表」，不再另註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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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    幺   

刀  （分） 韋   

此  （柴） 口儿   

圭  （袿） 氵   

 

其他如「夂」和「几」之作「匆」、「小」、「 」之作「一」、「王」之作「 」、「戈」

和「戈」之作「 」……等等，多不見於字樣書所錄的俗訛字。根據統計，在寫

本異體字二百五十四組的部件變異中，較單純而具體的連筆變異至少有四十五個

例子，佔了 18%。 

文字連筆的寫法，直接反映出人們在漢字書寫的求便心態。漢字字體的進化，

由篆而隸、由隸而楷、由楷而行，無非亦是對於結構複雜的漢字進行便利性的改

造。以字樣書中收錄的俗訛字來和寫本的異體字相對比，即如今日所謂印刷體與

書寫體的對照，其間表現的最主要外表特徵就在連筆的多寡上，這是人們書寫求

便心理的具像化。連筆的情形愈多，書寫起來愈快速，但相反的也就更為雜亂，

不易辨識，這是在易寫與易識間的兩難競爭，也是寫本之所以更為傳神的保留了

彼時書寫樣貌的原因之一。 

 

(二)部件的變體較豐富 

在寫本的異體字之中，由於書寫的樣貌較為自然，同時也較為複雜。因此，

另一個與字樣書俗、訛字較不一樣的特色是其部件的變體要來得豐富些，根據實

際統計的結果，在字樣書的六百個俗訛字部件變異中，約可分為三百二十三組，

一共有四百三十九個變體，平均每一組部件的變異約有 1.36 個變體。而寫本輯

得的六百個異體字之中，約可分為二百五十四組，共有三百七十七個變體，平均

每一個部件的變異約有 1.48 個變體。在部件的變異上數量上，寫本平均要比字

樣書中載錄的俗、訛字來得高上一些。 

若單就異寫較多的部件而言，由於本文為六百字的抽樣，單一文字的部件變

異情形在字樣書所錄的俗、訛字，與寫本異體字中乍看之下並沒有明顯差別，有

的是字樣書中的俗訛字部件變體較多，有的是寫本異體字部件變體較多。不過，

若整體來看兩者的平均數據，在字樣書中的俗訛字之部件異寫變體在三個（含三

個）以上的約有二十六個，如： 

 

部件 異寫 例字 

 

部件 異寫 例字 

人 
卜口 

厶 
、 、  十 

卜

乂七

亠 

、 、

、  

刀 
力 

、 、劵 又 
丈

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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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口 
日厶

ㄇ亡 

亰、 （句） 

、 （轡） 
大 

廾犮

火 

犬 

、

（奐）、 、

羙、  

木 

术扌

上

尒 

、 、

、 （操） 
艹 

亠

竹 

（權）、  

簡（蕑） 

 
小

木 

、 （泰） 

 
攵 

又力

欠殳

戈 

、 、  

、    

 

共有九十五個變體，平均每一組部件有 3.65 個變體。 

而在寫本的異體字中，其每組部件變體在三個（含三個）以上的約有二十六

個，如： 

部件 異寫 例字 

 

部件 異寫 例字 

一 
二人

工 

、 、  

 
人 

又亠

卜

彳丶

一 

、 、  

、 、

（ ） 

匕 

七厶

巳

人上

亠 

、 、  

、 、

（ ） 

十 
亠卜

丁 

、  

（皁） 

刀 口卩

厶 

、 、

、 （貿） 
彡 小

氵 

、 、

、 （須） 

工 
Z

匕 
、 、  大 

火

犮 

、 、

 

止 

之山 

、 、

（徒）、  
攵 

友

反

欠 

、 、

、  

 

共有一百零五個變體，平均每一組部件的變體為 4.04 個。一些常見的部件如「人」、

「匕」、「刀」、「彡」、「工」……等，其變體的數目都要來得多一些。 

部件變體較多，直接反映了寫本異體字在書寫樣貌上的複雜性。人們手頭上

的用字，原來就具有相當多變的特性，莫說不同人之間的書寫，即使是同一個人

在不同時間、不同心情，或者不同用途的情形下，所寫出的同一個字經常在字形

上也並不相同。甚至在同一時間內所書寫的同一個字也因為各種因素的左右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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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差別。字樣書既經刊刻，即使複印再多份，字形還是沒有變化，再加上原來用

字的清晰訴求，因此在變體的數目上自然不如手寫文書來得多。 

 

(三)部件的不穩定度較強 

為考察字樣書中俗訛字與寫本異體字之部件變異的差別，我們針對兩者部件

的穩定度作了統計。所謂的穩定度，在此乃指部件出現異寫的頻率而言，出現異

寫的頻率高表示其穩定度較弱，相反的，部件出現異寫的頻率低，則表示其穩定

度較強。如前文所述，在字樣書中的俗訛字，每一個部件約有 1.36 個變體，而

寫本異體字，其每一個部件約有 1.47 個變體。這除了顯示寫本異體字中的部件

變體較多之外，從中也證明了寫本異體字中的部件較不穩定，因此出現的變體較

多。 

且亦如前文所述，在字樣書的俗訛字中，其部件出現三個（含三個）以上的

異寫共有二十六個，佔了三百二十三組中的 8%。而寫本中的異體字，其部件出

現三個（含三個）以上的異寫也是二十六個，佔了二百五十四組中的 10%。寫本

中的異體字的部件變異大約要比字樣書所載錄的俗訛字要高上 2%，這同樣也顯

示出寫本異體字的部件不穩定性要比字樣書中輯錄的俗訛字來得高。 

除此之外，若從單字的部件變異數目上來看，在字樣書所錄的俗訛字中，大

約只有五十六個字各自出現兩組13以上不相關連的部件變異，如： 

 

單字 異寫部件 

 

單字 異寫部件 

 缶/爻、 /   / 、大/犮 

 方/扌、厶/人  尤/九、匕/亠 

 十/卜、乞/乚  廿/ 、灬/从 

 
厂/广、禾/木 

止/  
 木/扌、艹/亠 

 宀/冖、爿/   
士/上、示/天、 

隶/  

 

在唐代字樣書中為數約六百的俗訛字中，佔了 9%。 

而在寫本異體字中，大約有八十三個字出現兩組以上不相關連的部件變異的

情形，如： 

 

單字 異寫部件 
 

單字 異寫部件 

 衤/示、一/   厂/广、禾/木 

                                                      
13 指依其變異的構成條件而言，如「莊」字作「庄」，其「艹」、「爿」固然為兩獨立部件，但因

其構成條件乃合「艹」、「爿」簡為「广」，因此「莊」字之作「庄」視為一組部件變異，不作

兩組變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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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齒/ 、匕/七  十/卜、人/卜 

 人/一、乂/人  舟/ 、几/口 

 
口/日、小/一 

尤/  
 扌/木、虍/  

 彳/亻、止/之  卄/艹、几/口 

 

在敦煌寫卷 S.388 號採錄所得的六百個異體字中，佔了約 14%。從此也可看出寫

本異體字的部件不穩定性要較字樣書所載錄的俗訛字來得高。 

部件的不穩定，同樣代表著漢字書寫的複雜性。在字樣書所載錄的俗訛字中，

一字出現兩個以上部件變異的情形較少，印證了前文所提字樣書為了文字規範用

字較為慎重的說法。而寫本異體字中產生多部件變異的情形較多，是因為手寫文

字的隨意性很高，亦如前文所說易受到各種內在、外在因素所影響，因此其直接

的表現就是部件穩定度較弱，相反的也就是不穩定度較強。 

 

(四)部件的複合變異所佔比率較高  

在俗訛異體的部件變異中，根據部件分析表所得的資料，可以發現部件的形

體變異，有單部件變異與複合部件變異兩種情形。單部件變異是指單一的部件在

書寫時變異成另一單一部件，如「木」之變異為「扌」、「广」之變異為「厂」、「亻」

之變異為「彳」、「口」之變異為「厶」、「竹」之變異為「艹」……等。複合部件

變異意指原來一字之中各自獨立的部件，在書寫變異時彼此產生聯繫，或筆劃相

連、或受其他字形影響，因而出現兩個以上的部件變異
14
，且其在變異的部件間

是有所關連的。如「賴」字右側本從「刀」、「貝」，在書寫變異成作「 」（S.388

號寫卷），其「刀」、「頁」兩部件受到「頁」字影響，因而變異作「頁」，因此把

「刀」、「貝」視為一複合部件。又如「莊」字，異體有作「 」（S.388 號寫卷）

者，其所從之部件「艹」、「爿」在書寫時變異結合成「疒」，因此亦視「艹」、「爿」

為一複合部件。 

在唐代字樣書所收的俗訛字中，在部件的分析後共有三百二十三組字，其中

複合部件的變異約有七十例，例舉如下： 

 

部件 異寫 例字 

 

部件 異寫 例字 

一儿 歹  又土 在  

亠人人 九 （卒） 广肀  （庸） 

                                                      
14 此處所謂一個部件的變異，亦是依其變異的情形而定的。如「齒」字雖然由「止」、「凵」、「人」、

「人」、「一」、「人」、「人」等許多部件組成，其變體作「 」，為呈現其變異的面貌，因此

錄作「齒」變為「 」，實際上它只是「凵」變為「 」，視為一個部件的變異，不看作複

合部件變異。又如「 」之變為「 」、「 」之變為「 」，乃減省了部分部件，在此亦不

視為複合部件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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亠里 重  廿巴 帶  

冖鬯彡   木汆  （膝） 

二女 妾  艹爿 广  

 

大約佔了所有組數的 22%。 

而在寫本異體字中，經部件的分析後有二百五十四組，其中複合部件的變異

約有六十九例，例舉如下： 

 

部件 異寫 例字 

 

部件 異寫 例字 

耳耳耳   亠亠  （玆） 

厶儿   儿言 告 （簷） 

人人   口王 至  

几又 攵  夂几 匆  

刀貝 頁  止匕   

 

大約佔了所有組數的 27%。寫本異體字中的複合部件變異，大約要比字樣書載錄

的俗訛字高上 5%。一定程度上也顯示出寫本中的異體字在部件的變異上較為複

雜多樣。 

複合部件的使用頻率較高，往往是受到他字寫法所影響。寫本之中用筆自由，

任意揮灑，為求簡便，在書寫時經常出現部件的同化作用，這仍是導因於漢字部

件眾多，經由部件組合而成的單字數目更加大量。在書寫心理上，部件的減少，

有助於文字的識記與書寫，因此，漢字的使用經常出現部件同化的現象。這種現

象表現在字樣書的字體中，由於受到前文所述的諸多理由限制，因此在頻率上較

為低。而寫本為自然的書寫樣貌，在複合部件的使用上要高上許多，這也是寫本

文書中異體字的重要特色之一。 

 

五、寫本異體字部件變異的研究意義 

寫本異體字部件變異的特色既如上述，顯見其與字書、字樣書載錄的俗訛字

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因而針對寫本異體字部件變異來進行研究，有其特別的意義。

這些意義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還原古代社會用字的真實樣貌 

寫本由於是古時人們書寫的真實樣貌，其反映彼時文字使用的實際情況是其

首要特色。而寫本中大量異體字，無疑是古人在文字應用時所展現的特別現象，

對於認識古代文化，特別是在其文字流通上而言，有其無法取代的意義。因為，

文字的書寫是一個頗為複雜行為，一方面個人有其各自的書寫習慣，在習慣之外

也還隱藏著許多不確定、抽象的因素。在寫本之中所能夠看到的書寫現象，較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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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載體而言，要來得複雜且真實。因為寫本是書寫者融習慣、學養、風俗、心

情於一身的直接表達，是不假思考的直覺反映，容易受到許多不確定因素左右而

有所不同。這和其他許多載體中的文字需要考量到藝術性、清晰度，因而在較為

慎重的情緒下書寫進而雕刻、印刷，在實質上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另方面文字的書寫也受到整個社會潮流的影響，所謂「約定俗成」，即是人

與人之間所構成的社會複雜網路相互作用而成。如書法家的書體廣為後人臨摹，

其所產生的藝術效應無非也是一種「約定俗成」。今日我們透過各種刊刻的書籍

去認識古人的文采、思想，並沒有太大問題。但欲從中瞭解其整體文字的使用的

概況，恐怕是有所不足的。從以上的比較分析得知，寫本文字之使用的多樣性、

複雜性，並非字樣書中可以概括的，因此在還原古代社會用字的真實樣貌上，寫

本有其絕對的優越性。而透過其中部件變異的研究，在反映古人書寫的概況上，

也較能深入的去反映事實。 

 

(二)補充字書、字樣書載錄之不足 

前文曾提及早期俗訛異體字的研究多侷限在字書之中，而今日所得見之字書，

幾皆為「為經」一類字書，所蒐錄之異體字固然亦代表著文人在經典中用字的概

況。但如同前面所提及寫本異體字的特色，文人所整理的經典用字，與社會實際

文字的流通狀況亦是有所出入的。因此，宜分別觀之。且文人之經典用字，由於

受到客觀的政策所規範，如同《干祿字書》序文中所謂｢目以干祿，義在茲乎｣，

原來俗訛異體的使用程度就比一般社會用字來得輕微。兩相比較，更能顯示出其

間的差異。 

在本文的約六百個字的抽樣中，許多部件的變異，如「咸」之作「 」、「脫」

之作「 」、「紙」之作「 」……等連筆的使用便甚少見於字樣書之中。另

外部件與部件間的黏合程度在字樣書所載的俗訛字中也偏低，不若寫本來得複雜。

雖然六百個字的採樣畢竟太少，無法與數目龐大的異體字相提並論。但所反映出

的部件變異現象已足以突顯寫本的特異及價值性。相信若擴而大之，作更全面的

蒐錄、比較，所呈現的差距必然更為明顯。因此，針對寫本中異體字部件變異的

探究，相對於字樣書所載俗訛字，若取材得當，不但存有不同階層對比的作用，

其豐富的變體亦可補字樣書所載之不足。 

 

(三)以簡馭繁的掌握眾多異體字 

寫本中異體字雖然較為複雜多樣，但以敦煌文書為例，其數量多達四、五萬

卷之譜，要全面加以梳理，恐怕不是一人一時可以辦到。再者，就算是假以時日

四、五萬卷的敦煌文書一一採錄分析完成，客觀來看，亦無法完全囊括南北朝以

迄北宋這段時間的所有用字實況。因此，針對部件來進行異體字的分析與探究便

有其特別的必要性。因為，漢字是由筆劃而構成部件，由部件而構成整字，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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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是漢字的結構組成中具有意義且最基本的單位。漢字數量雖多，異體字的

數目更是難以計數，但其構字的部件是有限且較容易掌握的。大陸國家語言文字

工作委員會所制定 GB 13000.1 字集中的兩萬零九佰零二個漢字，如依部件拆分，也

不過才五百六十個部件
15
。 

因此，透過部件變異的分析與探討，得以有效涵括大多數異體字。依本文分析

所得的寫本異體字部件形體變異表來看，某些常用部件，如「人」、「乂」、「口」、「工」、

「大」、「灬」、「木」……等等，其所涵蓋的漢字皆不少，如透過大規模的異體字採

錄，掌握住最常用的部件，對於異體字的形體變異便能統其大要，以簡馭繁。此種

部件分析的方式，對於異體字的研究有其具體的意義。而針對寫本異體字作部件變

異的探究，對於古時複雜的手頭文字，亦能起著相當的概括作用。 

 

(四)釐清異體字字形變異的源流 

前文提過，早期對於異體俗字的研究，時常是以字為單位。但俗訛異體不但

收不勝收，即使匯集了數以萬計的異體，也不容易從個別的文字去一一推知其演

變脈絡。因為為數極眾的漢字，從表面看來，其字與字之間的形體聯繫並不強。

相反的，多數字由於結構繁複，還很有區別性。因此，如果由部件的分析入手，

透過部件的聯繫，單一個部件就可系聯數個字，甚至數十、百個字。藉著這樣系

聯來觀察漢字的演變，必然要較個別異體字的分析與研究來得有效率得多，在釐

清異體字形變異的源流上也較易達到目標。 

從另一方面而言，異體字之字形的變異往往不是文字整體的變化。事實上，

有很多異體字的形體變異都只是其中部件的混淆、形似等原因所造成的。若純粹

就單一字形來蒐羅、比較，並不容易釐清其整體演化的概況，在脈絡的尋繹上也

較為模糊。因此，針對寫本異體字進行部件變異的分析，在異體字源流的探知，

及演化過程的瞭解有其特別的價值。 

 

(五)作為今日文字規範上的參考 

最後，針對寫本異體字構字部件變異進行分析研究，對於寫本所在時代之文

字的規範的認識有著相當的助益，而這個認識對於今日文字的規範亦有著參考的

作用。因為，歷朝歷代的標準字形頒訂，雖然大致以《說文解字》、《字林》、石

經等為憑藉，但這並不意味著每個朝代的標準字形都是一致的、分毫不差的。相

反的，從古至今，每個時代的文字其實都是活的，自有其生命，在標準字形的制

定與取捨上也因此多有其因時制宜的考量。倘若以今觀古，大約會對於唐代字樣

書中所載「畨」字所從的「米」、「 」字所從的「人」、「 」字所從的「乚」……

等等標準字形感到不解，因為它和我們今日的正字有所不同。 

                                                      
15

 〈信息處理用 GB 13000.1 字符集漢字部件規範〉，大陸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199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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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部件變異的研究，我們得以更深刻的瞭解到彼時文字規範的立意及

精神，及其表現在構形上的認知與觀念。對於文字字形變異的源流及趨勢，也能

更進一步掌握。這在千百年後的今日，同樣使用著楷書的現代社會，不管是在標

準字形的制定上，或是俗訛字的訂正上，及未來漢字字形的優化上，當然也有其

值得借鑑的價值。 

 

六、結語 

本文之作，以敦煌 S.388 號寫卷作為素材，採錄其中的異體字。並以之與唐

代字樣書的俗訛字進行比較。在名目上，或許「俗訛字」、「異體字」並不能完全

劃上等號。但其所代表的皆是彼時正字以外的不同寫法，也都是唐人文字使用的

實際變異狀況。依據前文的比較，寫本的文字不但在形式上與今存字樣書所載錄

的文字有所差別，在內涵乃至價值上亦有所區分。雖然版刻文字與寫本文字表現

的不同，不必憑藉深入的探究即可大致瞭解，但藉由進一步的分析則可讓其間的

差異具像化，兩者各自的特色也更加明顯。如上文在連筆、變體、不穩定性、組

合部件等方面的比較，藉由所得數據當可對兩者的特性有更清楚的認識。 

以部件來對漢字進行拆分、研究，可說是近些年來新興的作法。它能較科學

的去分析文字，同時能以簡馭繁的涵括大多數文字，這對於字形變化極多、結構

頗為複雜、文字數量極眾的漢字而言，是一種較有效率的研究方法。而對於異體

俗字進行部件的拆分，在探悉漢字形體上的變異，乃至於其變異的脈絡，有其特

別的效益與價值。雖然，本文不過採樣了約六百個字，相較於寫本中數目龐大的

異體字，實在如九牛一毛，無法相提並論。且文中所擇卷子也僅僅只是數萬個卷

子中的一卷，在涵括性上顯然是很不夠的。但是，即使如此，從中已足以略見寫

本中複雜的文字現象，及其與字樣書中所載俗訛異體的差異。漢字的變異自古至

今不曾停歇，字形的變化亦極為豐富，倘能以部件分析法加以研究、歸納，對於

古今文字的整理與規範，定能起著一定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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